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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盛视天橙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 2024 年度财务审

计报告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公告

鹏盛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接受上海盛视天橙传媒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委托，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对公司 2024 年 12 月 31

日的财务报表债表进行了审计, 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

意见的审计报告。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》及

其他相关规定，现将有关情况进行说明。

一、导致非标准意见事项的内容

截止到 2024 年 12 月 31 日，贵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为

1,134,792.73 元，其中股本为 16,938,400.00 元，资本公积为 1,581,820.35

元，盈余公积 587,115.46 元，累计未分配利润-17,972,543.08 元，2024 年合

并净利润为-152,118.77 元，2024 年归属于母公司的净亏损为 93,340.59 元，

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已连续多年为负数，公司资产负债率高达

87.10%。因连续数年持续亏损，审计报告特别提示了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

定性非标准意见事项。

二、董事会的意见

公司监事会认为鹏盛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

计准则，出具了非标准意见的审计报告，董事会表示理解。本报告客观地反应了

公司 2024 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。

监事会正督促公司董事、高管等人员积极采取有效措施，努力寻求扩大公司

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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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业收入、提高营利水平，积极消除审计报告中所强调事项对公司的影响，维护

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。

上海盛视天橙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监事会

2025 年 6 月 6 日


